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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税

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作为

税收制度构成部分的印花税制度，以

及地方税体系构成部分的印花税制度

（证券交易印花税除外），其政策制定

于计划经济时期，已与经济社会发展

现状不相适应，迫切需要对其改革进

行探索。

我国印花税历史和现状

印花税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

往中书立、领受的凭证，按照凭证所

载金额或凭证件数征收的一种税，是

一种凭证税。因其纳税方式采取在应

税凭证上滚刻印花或粘贴印花税票完

成，所以起名为印花税。1624年荷兰

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创设了印花税，

以广征收、轻税负获得税收收入，后

为许多国家所采用。

我国1950年曾开征印花税， 1958

年进行工商税制改革时简并税种，停

征了印花税，将印花税、货物税、商品

流通税和营业税合并简化为工商统一

税。1988年为增加财政收入又恢复征

收印花税。1988年8月6日国务院发

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

例》，自同年10月1日起施行。同年9

月29日，财政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

我国印花税税目税率复杂，有13

个税目，5种税率税额。从大的征税范

围上看，可归结为三大类税目，即：营

业账簿、经济合同、产权转移书据和权

利许可证照。随着股票交易市场的出

现，1992年，将股票交易纳入印花税

的征收范围。为区别证券交易印花税，

我们将前者称为普通印花税。普通印

花税和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归属也不

同，普通印花税全部为地方收入，证券

交易印花税全部为中央收入。2017年

普通印花税收入1137.87亿元，证券交

易印花税收入1072.62亿元。普通印花

税收入占地方级收入的比重为1.67%，

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0.73%。

其他国家和地区印花税制度考察

虽然当初许多国家为增加财政收

入，效仿荷兰开征了印花税，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产业的更替、税源的变

化与税种的创新，有些国家已停征了

印花税。美洲大部分国家没有印花税。

征收印花税的国家中，征税范围也多

限定在财产转让尤其是不动产转让

方面，以及证券交易方面，其实质相

当于我国的契税和证券交易印花税。

如英国的印花税对房屋和土地转

让和租赁书据、股票或股份的转让书

据征税。2013年12月1日起英国按新

的方案对土地和房产交易征收印花税，

该税按房地产的交易价格计算，由房

地产的购买方或承租方缴纳，实质上

更接近于我国的契税。新加坡的印花

税对于证券和不动产有关的书面文件

征收。匈牙利的印花税是对不动产征

收。作为印花税创始国的荷兰，现在也

不征收印花税，而征收不动产转让税。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印花税的课

税对象也是与房地产转让、租约和证

券转让这3项交易有关的各类文书。

2012年10月26日，香港调整特别印

花税SSD，开征买方印花税BSD，也相

当于我们的契税。

我国台湾印花税，与大陆印花税

渊源最深、税制最接近。因征纳双方

深感课税凭证类目繁杂，凭证性质难

以辨识，税率结构复杂等问题，台湾

对印花税屡作修改，1978年、1979年、

1984年、1986年、2002年几次大幅度

简化税目税率，目前仅剩下受让及分

割不动产契据、承揽契据和典卖、买

卖动产契据和银钱收据4个税目征

收，从根本上改变了印花税的格局。

我国印花税改革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我国现行《印花税暂行条例》制

定于计划经济时代，如今市场经济已

推行了20多年，不仅经济体制发生了

巨大变化，市场交易主体、交易形式、

合同类型和表现形式已是今非昔比，

而且判定合同的法律依据也早已更

改，因此对印花税制进行改革已经势

在必行。

印花税改革，应关注以下几个方

面的问题：

一是是否还保持其凭证税的性

质。现行印花税属于凭证税，纳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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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是以在纸质凭证上粘贴印花税

票或滚刻印花而体现。但随着经济的

发展，无纸化已越发普遍，凭证税将

难以依存，在电子凭证上也无法粘贴

印花税票或滚刻印花。若改为不重凭

证，仅依据交易金额征税，则变为流

转税中的营业税。这又和避免重复征

税、取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税制

改革总思路相悖。

二是对资金账簿如何征收印花税

问题。现行印花税规定对企业资金账

簿中的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两个科目

记载的资金按比例征税，在实际税收

征管中，各地往往又简化为按照企业

的注册资本征收印花税。十八届三中

全会以后，为激发市场活力，鼓励创

业，已对企业注册资本制度做出重大

改革，取消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将企业注册资本实缴登记改为认缴登

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都

相应作了修订，印花税应根据这些变

化确定合理而又易于操作的资金账簿

征税规定。

三是对合同征税的合理性和可操

作性问题。已有观点认为，在对购销、

加工承揽及运输等行为已征增值税的

情况下，再对其合同征收印花税涉嫌

重复征税，不具有合理性。更为突出

的是，对合同征税欠缺可操作性，对

合同认定难度大，税企争议多。在市

场经济充分发展的现在，各种经济关

系及经济合作形式不断创新且互相掺

杂的情况下，一份合同中可能包含了

多种经济关系，对其性质按照印花税

的征税税目进行认定，难度相当大。

征税合同种类的封闭性与市场创新

不兼容。但印花税只能采取正列举方

式，应税合同范围不能任意扩大，否

则会造成税收行政权力在经济和社会

生活中的任意扩大。印花税的操作性

问题一直困扰着基层税务机关。一定

条件下按纳税人销售收入一定比率核

定征收印花税的方式就是应对印花税

操作性差的一种变通方式。但这种变

通也改变了印花税的凭证税性质，使

其成为“第二营业税”。

四是印花税和契税关系问题。产

权转移书据印花税涉及大量对房地产

等财产转让行为征税，这部分与契税

在某种意义上存在重复和交叉。而且

若将原来计划经济时期的特指的购销

合同改为现行的买卖合同，其征税范

围将大大扩展，买卖合同和产权转移

书据也会存在交叉重叠。这些问题在

印花税改革中都需考虑。

印花税改革路径探索

对印花税存在的问题及改革的必

要性，目前各方多有共识，两会代表也

多有建议。对于其改革路径，也多认

为普通印花税和证券交易印花税应分

别考虑。对于证券交易印花税，可考

虑维持现行政策规定和征税办法。这

样可保持股市的稳定且操作简便，避

免因改革对市场造成大的冲击。改征

收资本利得税虽然可以体现调节收益

与合理负担原则，但资本利得难以计

算，操作难度较大。所以目前先保留

证券交易印花税，维持现有征税办法，

同时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论证，待时机

成熟再考虑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改革。

对于普通印花税部分，可考虑两

种改革路径。一是从普通印花税的立

税初衷及使命完成情况出发，从经济

发展变化和完善整体税制角度考虑，

并参考各国印花税实质及其历史变

迁，可考虑取消普通印花税部分，完

善契税政策替代产权转移书据部分印

花税职能。这一路径有利于解决印花

税的根本性缺陷，并进一步理顺和简

化我国税制，降低征纳成本，减少纳

税人税收遵从风险，也有利于税务机

关合理配置人员，应对环保税和将来

的房地产税征收。两会代表多持这一

改革思路。

但税制改革不仅应考虑税制的清

晰完善，也应考虑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取消普通印花税减少了地方收入，尤

其是市县级收入，虽然普通印花税收

入规模不大，而且无论在地方收入还

是全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都不大，

但对地方减少的收入还是应在税制整

体改革中予以考虑，选择合适的途径

予以弥补，健全地方税体系的同时，

更好地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另一种改革路径是对普通印花税

进行改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对印花税应税合同进行重新规

定，并精简税目税率，降低税负和合

同认定的难度。该改革思路是对现有

税制做技术性改善，但也需对印花税

现存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予以解决，尤

其应注意买卖合同范围的限定，否则

会极大扩展印花税的征税范围，对经

济生活产生不良影响。还应考虑征收

方式的与时俱进及印花税票的去留。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印花税改革

最终选取怎样的改革路径，印花税改

革都不应是单税种的技术性立法，而

应放置在经济社会发展大背景下，放

置在税制整体改革框架中予以考虑，

清晰界定印花税的职能和定位，设计

合理的税制结构，既要解决现有问题，

更要有前瞻性，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经

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发挥好该税种的

职能作用。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财产

行为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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